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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召開股東大會的程序

下列程序須遵守公司經不時修訂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以及適用法律法規，
特別是經不時修訂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股東週年大會

• 根據公司章程，公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舉行一次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
大會」），該大會須於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六（6）個月內舉行，並須提前不少
於二十一（21）個完整日發出書面召集通知。

• 公司章程並無條文允許公司的股東（「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出股東週
年大會通知中所列明的決議案以外的額外決議案。然而，希望提出額外決
議案的股東可以根據以下程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程序

• 根據公司章程，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須提前不少於十五（15）個完整日發出
書面召集通知。

• 在遞交申請書當日單獨或合計持有公司不少於十分之一的可於公司股東
大會行使投票權的已繳足資本的任何一名或多名股東（「適格股東」）有權
隨時向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公司的公司秘書（「公司秘書」）遞交書面申
請，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處理該申請中所述的任何事務或決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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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適格股東必須將經相關適格股東簽署的書面申
請（「申請書」）交存在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新界赤鱲角暢
達路9號富豪機場酒店 2樓202-203號舖），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 申請書必須清楚載明相關適格股東的姓名╱名稱、他╱她╱他們持有的公
司股份數目、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理由、擬議的議程及擬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處理的事務詳情。申請書必須由相關適格股東簽署。

• 公司將會檢查申請書並將透過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處核實適格股東的身
份及股份數目。如申請書經核實屬恰當及符合規程，公司秘書將請董事會
考慮在申請書遞交起十（10）天內作出是否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決定，並書
面答覆股東，並於兩（2）個月內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或在股東特別大會
上加入適格股東提出的提案或決議案。

• 如董事會未能在申請書遞交後十（10）天內推進召開此股東特別大會，適格
股東有權根據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自行召集股東特別大會；對於相關適
格股東由此產生的所有合理費用，公司應當向相關適格股東進行補償。


